
 

100 年度第 3 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0 年 12 月 8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會議地點：圖書館七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李校長德財                  記錄：環安中心  黃群祥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環安中心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行情形環安中心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行情形環安中心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行情形環安中心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行情形 

一一一一、、、、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100.06.20～～～～100.11.25) 

（（（（一一一一））））推動推動推動推動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風險評估作業風險評估作業風險評估作業風險評估作業，，，，以落實以落實以落實以落實實實實實(試試試試)驗場所驗場所驗場所驗場所自主管理自主管理自主管理自主管理 

1. 於 7 月 12 日中午假獸醫學院一樓教室，邀集獸醫學院各實驗室操作人員辦理「風

險評估」說明會，同時在會後分別指導。 

2. 於 9 月 15 日委託香港商英國標準協會太平洋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BSI)，假本校

圖書館七樓會議室，辦理環安衛管理系統內部稽核員(以稽核技巧為主)；計有 22

人參加。 

3. 於 9 月 23 日會請本校計畫業組修訂博後研究人員計畫申請書內容，要求填寫「安

全衛生風險評估表」；藉由各實驗操作之風險評估與危害分析，以瞭解該場所之

潛在危害及相關保護措施。 

4. 於 9 月 23 日中午假於化工系 C307 教室辦理「校園承攬作業」，應注意事項說明

與協議組織之設置，共有 72 位同仁參加。 

5. 於 11 月 14 日上午邀集承接本校 2011 年跨年晚會之優麗雅公司等人員，辦理承

攬作業說明與簽訂協議組織紀錄。 

（（（（二二二二））））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實驗場所實驗場所實驗場所實驗場所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以以以培養危害辨識之能力培養危害辨識之能力培養危害辨識之能力培養危害辨識之能力 

1. 分別於 8 月 17～18 日、9 月 1～2 日、9 月 8～9 日等辦理三梯次為期兩天之安全

衛生研習營，校內共有 753 位新進實驗室之研究生參加。 

2. 於 9 月 5 日下午假化工 C307 教室，辦理本校外籍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講習，計有

35 位參加。 

3. 於 9 月 26 日夜間假中科教室，辦理「碩專班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講習，計

有 32 位參加。    

（（（（三三三三））））蒐集校園環境與安全蒐集校園環境與安全蒐集校園環境與安全蒐集校園環境與安全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議題議題議題議題，，，，並協助其改善事宜並協助其改善事宜並協助其改善事宜並協助其改善事宜，，，，以促進校園安全文化建立以促進校園安全文化建立以促進校園安全文化建立以促進校園安全文化建立 

1. 分別於 6 月 22 日、9 月 18 日、11 月 18 日辦理「興大環安會議」，邀集各場所工

作同仁、學生參與會議，發掘校園環境與安全議題，供環安衛後續改善參考。 

2. 分別於 8 月 10 日與 8 月 11 日辦理「降低垃圾產出計畫」說明，參觀烏日焚化場。 

3. 於 10 月 24 日協助本校女生宿舍進行環境與安全之查訪。 

（（（（四四四四））））辦理毒性化學物質處置辦理毒性化學物質處置辦理毒性化學物質處置辦理毒性化學物質處置之之之之登記登記登記登記核備核備核備核備，，，，以以以以符合法令規範符合法令規範符合法令規範符合法令規範 

1. 分別於 7 月 11 日、8 月 10 日、11 月 15 日辦理本校實驗場所少量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核可文件申請，以供各研究實驗順利進行。同時透過化學品系統不定期通

知，各運作場所需進行庫存量更新作業。 

2. 配合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巡視作業，分別 7 月 27 日、8 月 3 日、8 月 25 日、9 月 4



 
日等前往實驗場所抽測，其標示、紀錄及管理措施等均能符合規定。 

 
二二二二、、、、前次會議前次會議前次會議前次會議(100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 次安全衛生委員會次安全衛生委員會次安全衛生委員會次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案執行情形議案執行情形議案執行情形議案執行情形 

議題一：請審議本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程序書之文件 

辦  法：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程序書擬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公告實施。 

決  議：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 

一、本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程序書之文件，於 100 年 7 月 12 日報請校長核定。 

二、本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程序書之文件，於 100 年 7 月 22 日分送各委員及系(所)

存參。 

 

議題二：建請校方建立處理過期藥品管道，並協助各系所處理過期藥品。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決議：環安中心將實驗廢液清理有關流程，予以文字化，並列入下次議題討論。 

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 

一、環安中心依廢棄物清理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等規定，繪製「化學物質處置流

程」，另分別於 7 月 22 日、11 月 10 日協助育成中心、環工系等清運閒置藥品，

其經費由使用單位支付。 

二、化學物質處理流程圖業於 10 月 7 日與提案單位說明處理流程與經費支付原委。 

 

貳貳貳貳、、、、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議題一：建請修訂本校實驗場所使用、貯存化學物質管理準則：第三條權責及管理事項之

條文內容與文字。 

說明： 

一、政府為管制化學物質流向，修訂相關法令要求上網申報，並不定期到校稽查管理作

業，同時前往使用場所核對相關資料，以瞭解該化學物質處置狀況；擬建議系所協

助所轄實驗場所化學物質管理事宜，依法協助所轄實驗場所緊急應變演練。 

二、囿於經政府公告列管化學藥品，須向主管機關(環保局)申請核備，其運作量以校區

總量控管，次年一月十日前申報當年每日、每月運作量。唯某些藥品(如三氯甲烷)

因密度高如未予管制，將可能高逾管制總量，而影響其他研究進行。擬建議各實驗

場所如有閒置化學物質應予公告分享或依法定程序銷毀，以降低實驗危害因子並提

升藥品流通性。 

辦法：本校實驗場所使用、貯存化學物質管理準則，擬提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

核定，公告實施。 

決議： 

  一、文字修正後(如附件一)、照案通過。 

二、修正條文詳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備註 

第三條 權責及管理事項 

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辦理
第三條 權責及管理事項 

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部分文字修正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備註 

事項： 
(一) 向主管機關提出運作申請、

申報、核備、核可事項。 

(二) 全校化學物質之限量管控。 

(三) 全校化學物質運作管理之稽

查。 

(四) 規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事

項。 

(五) 協助廢棄化學物質之清除作

業。 

二、各學院協助辦理事項： 
督導所轄實驗場所化學物質管
理事宜 

三、各系(所)協助辦理事項： 

(一) 協助所轄實驗場所緊急應變

演練事宜。 

(二) 協助所轄實驗場所化學物質

管理事宜。 

 

 

四、實驗場所辦理事項： 

(一) 負責該場所之化學物質貯放
與廢棄管理，同時應將種類、
數量等登錄該場所使用、貯存

化學物質之數量於本校化學品

管理系統。如有閒置化學物質
應予公告分享或依法定程序銷
毀。 

(二) 運作場所應備化學物質清

單，置放於實驗室明顯處；並

應依相關法規執行危害標示及

備妥中文物質安全資料表。 

 

(一) 向主管機關提出運作申請、

申報、核備、核可事項。 

(二) 全校化學物質之限量管控。 

(三) 全校化學物質運作管理之稽

核。 

(四) 規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管

理事項。 

(五) 廢棄化學物質之清除、管理。 

 

 

 

 

二、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 

(一) 所轄化學物質之安全衛生管

理規劃及督導。 

(二) 督導所轄化學物質之限量管

控。 

(三) 配合執行有關之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三、實驗場所： 

(一) 登錄該場所使用、貯存化學

物質之數量於本校化學品管理

系統。 

 

 

 

 

(二) 運作場所應備化學物質清

單，置放於實驗室明顯處。並

應依相關法規執行危害標示及

備妥中文物質安全資料表。 

 

 

 

 

 

 

 

 

 

 

增列各學院協

助辦理事項 

 

將「實驗場所

安全衛生管

理」修正為各

系(所)；同時

修訂辦理事項

內容 

 

 

配合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辦法

修訂； 

第四條 管制要點 

十一、各實驗場所處置化學藥品流
程如化學物質處置流程圖 

  

增列處置流

程圖之條文 

 

參參參參、、、、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議題一：請研議本校「資源回收」管理方式，以提升本校資源回收。(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說  明： 

    一、囿於「資源垃圾回收率」為教育部對全國大專校院環境管理績效評鑑與綠色大學

認證指標之要項；同時本校於 310 次行政會議訂定「資源回收所得使用要點」，

以明確規範運用於校園環境品質改善、相關器材之購置、維護、工作人員獎勵金

以及環保教育宣導等用途。 



 
    二、環安中心於執行「資源垃圾」收集，曾發現部分大樓清潔工，將已完成分類之高

單價寶特、鐵鋁或紙類等資源回收物，攜帶出校園，而使本校資源回率約為 12％。

唯請 各單位加強廠商合約規範與其該公司之員工宣導。 

辦  法： 

一、各單位清潔合約內容如含垃圾代為清理部分，擬建議增列「若發現未經同意將資

源垃圾運出校園之情事，每次扣除當月清潔費用 500 元，得按次連續處罰，違規

達三次(含)則視同違約論處；另對該違規人員依法議處。」 

二、如發現前述資源垃圾未經同意而運出校園違規事項，擬請產出之單位配合協助認

定；其物品確實屬本校財產，以完成相關程序。 

三、擬提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公告實施。 

  決  議： 

一、依本校現行之「資源回收所得使用要點」修訂(如附件二)、照案通過，另依本校行

政程序，提請本校行政會議審議。 

二、修正條文詳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備註 

國立中興大學資源回收管理與所得

使用要點 

國立中興大學資源回收所得使用要

點 

將作業要點名

稱作修正 

三、本校各單位委託清潔公司代為清
理大樓垃圾時，該合約規範須明
載：「該公司於代處理本校資源垃
圾，如發現未經本校相關單位同
意，而將前述垃圾運出校園之情
事，每次扣除當月清潔費用 500
元，得按次連續處罰，違規達三
次(含)則視同違約論處；另對該
違規人員依法議處。」 

四、本校各單位所產出之資源垃圾係
歸學校所有，如有發現本校資源
垃圾未經同意而運出校園違規事
項，請 該產出單位配合指認：該
物品確實屬本校所有財產，以完
成相關程序。 

 為提升本校

資源回收

率，配合增列

第三、第四項

作為 

五、資源回收工作之執行單位為本

校環安中心，負責資源回收分

類、變賣、教育宣導及相關統

計資料彙整等事宜。 

五、資源回收工作之執行單位為本

校總務處，負責資源回收分

類、變賣、教育宣導及相關統

計資料彙整等事宜。 

依本校組織

規程，將執行

單位修正環

安中心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一一一一 時時時時



                國立中興大學                  
文件名稱：實驗場所使用、貯存化學物質管理準則 
 

 

88.09.14 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訂定 

98.03.25 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第1、2、3、4、8條之條文 

100.12.08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第3、4條之條文    

 

第一條 目的 

本校為防制化學物質危害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並避免環境污染，依據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七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九條、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第七條，訂定

實驗場所使用、貯存化學物質管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 管理範圍 

一.本準則所稱化學物質泛指以固態、液態、氣態存在之純物質或混合物。 

二.各場所使用、貯存之化學物質皆受本準則管理，本準則未規定者依相關法令規定管理。 

第三條 權責及管理事項 

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辦理事項： 

(一) 向主管機關提出運作申請、申報、核備、核可事項。 

(二) 全校化學物質之限量管控。 

(三) 全校化學物質運作管理之稽查。 

(四) 規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事項。 

(五) 協助廢棄化學物質之清除作業。 

二、各院協助辦理事項： 

督導所轄實驗場所化學物質管理事宜 

三、各系所協助辦理事項： 

(一) 協助所轄實驗場所緊急應變演練事宜。 

(二) 協助所轄實驗場所化學物質管理事宜。 

四、實驗場所辦理事項： 

(一) 負責該場所之化學物質貯放與廢棄管理，同時應將種類、數量等登錄該場所使

用、貯存化學物質之數量於本校化學品管理系統。如有閒置化學物質應予公告分

享或依法定程序銷毀。 

(二) 運作場所應備化學物質清單，置放於實驗室明顯處；並應依相關法規執行危害標

示及備妥中文物質安全資料表。 

第四條 管制要點 

一.各場所使用、貯存之化學物質應編號、列表清單，以便登錄盤點。 

二.使用、貯存之化學物質應製備物質安全資料及供應(製造)廠商聯絡電話及地址供查

詢。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列管之化學物質須先報校安全衛生委員會核備後，方可運作；

附件一 



                國立中興大學                  
文件名稱：實驗場所使用、貯存化學物質管理準則 
 

 

其運作應依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審定方法。 

四.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應依相關法律辦理，善盡保管責任與標示；以逐批記

錄登錄化學物質之來源廠商名稱、電話、許可證(登記備查)文件字號，按月將使用紀

錄報校彙總。(如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申報表) 

五.使用、貯存之化學物質應依其特性予以分類分區存放並管制；其運作場所應有適當之

安全衛生防制設施。 

六.具危險、有害性質之化學物質容器應依「危險物及有害物標示與通識規則」規定標誌；

運作場所應訂定相關使用規則、備妥物質安全資料表、在明顯易見處標示所使用化學

物質之污染危害、緊急防治措施。(格式如危險物及有害物標示與通識規則) 

七.操作化學物質應依特性在特定場所或設備內進行，其相關設施、作業應逐項檢點並記

錄；其操作人員應慎選適當個人防護具配戴使用。 

八.高壓氣體容器應放置在通風良好、避免日光直照之場所，其場所溫度保持於攝氏四十

度以下並備置適當之消防器材；容器應予固定並明確標示成份。 

九.在化學物質運作時，若發生污染環境或危及教職員工生之安全健康時，應立即採取緊

急應變措施並通知該場所負責人、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校內分機 565 或 589)。 

十.各場所實(試)驗所產生之廢氣、廢液、廢棄物應妥善處理至符合標準後，始可廢棄排

放。 

十一、各實驗場所處置化學藥品流程如化學物質處置流程圖。 

第五條 教育訓練 

各單位應針對從事危害性化學物質運作人員，接受三小時以上之安全衛生教育、緊急應

變訓練。 

第六條 稽核 

各場所對公告列管之化學物質每學期應定期盤查，其執行情況列為各學院安全衛生管理

小組年度稽查要項工作。 

第七條 違規事項處理 

一.違反第四條第三款、第四條第四款規定者，應令其立即停止運作。 

二.違反第四條其他規定及第五條規定者，應令其七日改善完成。若未能如期改善者，應

提請校安全衛生委員會討論後陳請校長議處。 

三.未依管制要點運作而造成環境污染或人員傷亡，致遭受罰鍰(款)者，罰鍰(款)由違規

使用單位繳交。 

第八條 附則 

本準則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討論通過，報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國立中興大學資源回收管理與所得使用要點 

2005 年 3 月 9日本校第 310 次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2011 年 12 月 8 日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訂 

一、本校為落實校園永續發展與改善環境品質，並妥善運用資源回收所得，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資源回收所得將本「專款專用」原則，運用於校園環境品質改善、相關器材之購置、

維護、工作人員獎勵金以及環保教育宣導等用途。 

三、本校各單位委託清潔公司代為清理大樓垃圾時，該合約規範須明載：「該公司於代處理本

校資源垃圾，如發現未經本校相關單位同意，而將前述垃圾運出校園之情事，每次扣除

當月清潔費用 500 元，得按次連續處罰，違規達三次(含)則視同違約論處；另對該違規

人員依法議處。」 

四、本校各單位所產出之資源垃圾係歸學校所有，如有發現本校資源垃圾未經同意而運出校

園違規事項，請該產出單位配合指認：該物品確實屬本校所有財產，以完成相關程序。 

五、資源回收工作之執行單位為本校環安中心，負責資源回收分類、變賣、教育宣導及相關

統計資料彙整等事宜。 

六、所得款項 40 % 納入校務基金，其餘 60% 則由執行單位統籌運用於各項校園環保工作。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二 


